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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铸造行业 

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： 

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，进一步提升我省铸造行业大气污染

综合治理水平、规范铸造行业发展、推动铸造行业绿色高质量发

展、推进建设制造强省，省厅制定了《江苏省铸造行业大气污染

综合治理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

2023年9月23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（联系人：袁良；电话：025-86266125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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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铸造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 

 

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，进一步提升我省铸造行业大气污染

综合治理水平，规范铸造行业发展，推动铸造行业绿色高质量发

展，推进建设制造强省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坚持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，以精准治污、

科学治污、依法治污为工作方针，开展铸造行业大气污染综合治

理，促进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、

创造高品质生活，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、获得感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坚持全面推进与突出重点相结合。系统梳理铸造企业分布状

况与排放特征，建立详细管理清单，实现监管全覆盖。聚焦铸造

行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、信访突出的企业以及相关园区，加大综

合治理力度。 

坚持结构优化与深度治理相结合。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，

支持高端铸造项目建设。深入推进铸造行业综合整治，推进全过



— 3 — 

程环保管理，全面加强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管控。通过“淘汰一

批、替代一批、治理一批、入园一批”，提升铸造行业总体发展

水平。 

坚持严格监管与激励引导相结合。强化企业主体责任，严格

依法监管，加大联合惩戒力度。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，增强服

务意识，实施差别化管理政策，形成有效激励和约束机制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 

江苏省铸造行业企业全面达到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 39726—2020）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和无组

织排放控制要求、监测和监督管理等要求，全面提升企业装备技

术水平、企业管理水平、环保治理水平和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。

2023年底前，各地应完成铸造企业的全面排查、建立管理台账、

制定专项治理方案，推进铸造行业全面达标排放；2024年底前，

巩固提升铸造行业综合治理水平，培育环保绩效AB级水平的标

杆铸造企业240家以上、清洁生产先进企业60家以上；2025年底

前，实现铸造行业综合治理水平根本好转，培育环保绩效AB级

水平的标杆铸造企业390家以上、清洁生产先进企业120家以上。 

二、大气污染防治要求 

铸造行业包括黑色金属铸造（C3391）和有色金属铸造

（C3992），是生产各种金属铸件的制造业。铸造行业生产过程

（一般包括金属熔炼（化）、造型、制芯、浇注、清理、砂处理、

废砂再生、铸件热处理、表面涂装等生产工序和原辅材料准备等



— 4 — 

辅助生产工序）的大气污染防治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（一）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

冲天炉烟气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浓度小时均值分别

不高于40、200、300毫克/立方米；燃气炉烟气颗粒物、二氧化

硫、氮氧化物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30、100、400毫克/立方

米；电弧炉、感应电炉、精炼炉等其他熔炼（化）炉、保温炉烟

气颗粒物浓度小时均值不高于30毫克/立方米。自硬砂及干砂等

造型设备、落砂机和抛（喷）丸机等清理设备、加砂和制芯设备、

浇注区的颗粒物浓度小时均值不高于30毫克/立方米。砂处理及

废砂再生设备烟气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浓度小时均值分

别不高于30、150、300毫克/立方米；铸件热处理设备烟气颗粒

物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30、100、300

毫克/立方米。表面涂装设备（线）烟气的颗粒物、苯、苯系物、

NMHC（非甲烷总烃）、TVOC（总挥发性有机物）浓度小时均

值分别不高于30、1、60、100、120毫克/立方米。其他生产工序

或设备、设施烟气颗粒物浓度不高于30毫克/立方米。车间或生

产设施排气中NMHC初始排放速率≥2kg/h的，VOCs（挥发性有

机物）处理设施的处理效率不低于80%。 

（二）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

1. 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。企业厂区内颗粒物无组织

排放1小时平均浓度值不高于5毫克/立方米。物料储存：煤粉、

膨润土等粉状物料和硅砂应袋装或罐装，并储存于封闭储库或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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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闭料场（堆棚）中。生铁、废钢、焦炭和铁合金等粒状、块状

散装物料应储存于封闭储库、料仓中，或储存于半封闭料场（堆

棚）中。物料转移和输送：粉状、粒状等易散发粉尘的物料厂内

转移、输送过程，应封闭；转移、输送、装卸过程中产尘点应采

取集气除尘措施，或喷淋（雾）等抑尘措施；除尘器卸灰口应采

取遮挡等抑尘措施，除尘灰不得直接卸落到地面；除尘灰采取袋

装、罐装等密闭措施收集、存放和运输；厂区道路应硬化，并采

取定期清扫、洒水等措施，保持清洁。铸造：冲天炉加料口应为

负压状态，防止粉尘外泄。废钢、回炉料等原料加工工序和孕育、

变质、炉外精炼等金属液处理工序产尘点应安装集气罩，并配备

除尘设施。造型、制芯、浇注工序产尘点应安装集气罩并配备除

尘设施，或采取喷淋（雾）等抑尘措施。落砂、抛丸清理、砂处

理工序应在封闭空间内操作，废气收集至除尘设施；未在封闭空

间内操作的，应采用固定式、移动式集气设备，并配备除尘设施。

清理（去除浇冒口、铲飞边毛刺等）和浇包、渣包的维修工序应

在封闭空间内操作，废气收集至除尘设施；未在封闭空间内操作

的，应采用固定式、移动式集气设备并配备除尘设施。车间外不

得有可见烟粉尘外逸。 

2. 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。厂区内NMHC无组织排放1

小时平均浓度不高于10毫克/立方米，任意一次浓度不高于30毫

克/立方米。VOCs物料的储存和转移：涂料、树脂、固化剂、稀

释剂、清洗剂等VOCs物料应储存于密闭的容器、包装袋、储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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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。盛装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装袋应存放于室内，或存放于设

置有雨棚、遮阳和防渗的专用场地；盛装VOCs物料的容器或包

装袋在非取用状态时应加盖、封口，保持密闭；转移VOCs物料

时，应采用密闭容器。表面涂装：表面涂装的配料、涂装和清洗

作业应在密闭空间内进行，废气应排至废气收集处理系统；无法

密闭的，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处理措施。设备与管线组件VOCs

泄露控制要求、敞开液面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等，应符合

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（GB 37822—2019）。 

三、重点任务 

（一）制定专项治理方案。各地应根据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、

环境统计、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结果、工信部部门铸造企业名单、

市场监管部门清单、电力部门重点用电大户清单等对区域内铸造

企业进行全面排查，实现铸造企业全覆盖，全面掌握核实铸造企

业是否持证排污和按证排污、分布、产品类别、产能、规模、燃

料类型、主要燃料年消耗量、治污设施、治污工艺、是否安装自

动监控设施、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、噪声和异味投诉等情况，2023

年底前建立详细管理台账，依法依规制定专项治理方案。通过“淘

汰一批、替代一批、治理一批、入园一批”，提升铸造行业总体

发展水平。聚焦铸造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和信访突出的企业，

加大综合治理力度。 

（二）推进产业结构优化。严格执行质量、环保、能耗、安

全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等政策，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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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工信、发改等部门依法依规淘汰工艺设备落后、污染排放不达

标、生产安全无保障的落后产能。加快存量项目升级改造，推进

企业合理选择成熟高效的污染治理技术和先进工艺，提高行业竞

争能力。严格审批新建、改扩建项目，新建、改扩建项目清洁生

产水平达到先进水平，确保项目备案、环评、排污许可、安评、

节能、审查等手续清晰、完备，项目建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

要求。严格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、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

调度控制，坚决遏制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盲目发展和低水平重复建

设，防止产能盲目扩张，切实推进铸造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。 

（三）确保全面达标排放。铸造企业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，

严格持证排污、按证排污并按排污许可规定落实自行监测、台账

记录、执行报告、信息公开等要求。推动现有企业和新建企业参

照装备水平及生产工艺、污染治理技术、排放限值、无组织排放、

监测监控水平、环境管理水平和运输方式等绩效差异化指标要

求，积极培育环保绩效AB级的标杆铸造企业，带动全行业污染

治理水平提升。铸造企业严格执行《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GB 39726—2020），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，不能稳定达

标排放的，限期完成设施升级改造，不具备改造条件及改造后仍

不能达标的，依法依规进行淘汰。推动铸造用生铁企业参照钢铁

行业超低排放改造要求，开展有组织、无组织和清洁运输超低排

放改造和评估监测。铸造企业应安装自动监测、视频监控、用电

监控等监测监控设施，强化全过程全流程精细化管理。对物料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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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与输送、金属熔炼（化）、造型、制芯、浇注、清理、砂处理、

废砂再生、铸件热处理等主要产尘点位和设施安装高清视频监控

设施，生产设施和治污设施应安装用电监控设施，生产车间门口

和厂区内物料运输主干道路口等关键点位布设空气质量监测微

站，有条件的铸造企业应安装分布控制系统（DCS）。推进铸造

企业建设全厂一体化环境管控平台，记录有组织排放、无组织排

放相关监测监控和治理设施运行情况。自动监测、用电监控、空

气质量监测微站、DCS系统等数据至少保存五年以上，高清视频

监控数据至少保存一年以上。 

（四）推动实施深度治理。各地组织铸造企业根据《铸造工

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性技术指南》（HJ 1292—2023），选择适

合自身的高效污染防治技术开展深度治理，实现源头减排、过程

控制和末端治理的全流程深度治理。源头减排方面，可采用少/

无煤粉粘土砂添加替代技术、改性树脂粘结剂（含固化剂）替代

技术、陶瓷砂替代技术、无机粘结剂替代技术、水基铸型涂料替

代技术、低（无）VOCs含量涂料替代技术等实现煤粉、粘结剂、

硅砂、涂料等原辅材料的替代。过程控制方面，可采用炉盖与除

尘一体化技术、金属液定点处理技术、微量喷涂技术、金属液封

闭转运技术、静电喷涂技术、阴极电泳技术、湿式机械加工技术，

实现废气高效收集、涂料高效喷涂和重复利用。颗粒物治理，可

采用旋风除尘技术、袋式除尘技术、滤筒除尘技术、湿式除尘技

术、漆雾处理技术等。SO2（二氧化硫）治理，可采用湿法脱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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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（钠碱法脱硫技术和双碱法脱硫技术，需配合自动添加脱硫

剂设备、自动PH值监测、曝气等系列设施配套使用）、干法脱

硫技术（钠基吸收剂细度一般不小于800目，钙基吸收剂细度一

般不小于300目）等。NOx(氮氧化物)治理，可采用低氮燃烧、

SCR（选择性催化还原）、SNCR（选择性非催化还原）等高效

脱硝技术。VOCs治理，可采用吸附技术（固定床吸附和旋转式

吸附）、燃烧技术（催化燃烧、蓄热燃烧、热力燃烧）、吸收技

术（化学吸收、物理吸收）等。油雾治理，可采用机械过滤技术

和静电净化技术等。鼓励铸造企业的大宗物料和产业运输采用铁

路、水路、管道或管状带式输送机等清洁运输方式，运输车辆优

先采用新能源汽车。 

（五）加快行业绿色发展。推进绿色方式贯穿铸造生产全流

程，开发绿色原辅材料、推广绿色工艺、建设绿色工厂、发展绿

色园区，深入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。推动企业依法披露环境信息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积极开展铸造行业清洁生产审核，环保绩效达到

AB级的铸造企业应主动开展清洁生产审核，深入挖掘企业节能、

降碳、减污潜力。鼓励企业采用高效节能熔炼、热处理设备，提

高余热利用水平。推广短流程铸造，推进铸造行业冲天炉（10

吨/小时及以下）改为电炉。推进铸造废砂再生处理技术应用、

废旧金属循环再生与利用。协同推进铸造行业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

增长，推进生态优化、节约集约、绿色低碳发展。 

四、政策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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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落实税收优惠政策。按照环境保护税法有关条款规定，

对符合综合治理要求、实施友好减排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待遇。

应税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低于污染物排放标准百分之三十的，减

按百分之七十五征收环境保护税；低于百分之五十的，减按百分

之五十征收环境保护税。落实购置环境专用申报企业所得税抵免

优惠政策。 

（二）给予专项资金奖补。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和省

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，将对铸造行业提标改造项目、安装监测

监控设施等按不超过投资总额50%的比例予以资金补助。各地可

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年度治理计划、铸造行业综合治理方案等组

织企业集中申报。 

（三）实施差异化管理。对铸造行业环保绩效A级企业和清

洁生产I级企业，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豁免名单、监督执法

正面清单，依托远程监控、大数据分析等开展非现场监管，坚决

做到“无事不扰、有事必到”，优先支持企业评选绿色领军企业、

简化相关项目环评程序、优先安排补助资金。 

五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按照深入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总

体部署，把开展铸造行业大气污染物综合治理摆在重要位置，切

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依法行政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，做好监督

和管理工作。 

（二）强化企业主体责任。铸造企业要切实履行责任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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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达标排放。企业应加强人员技术培训，健全内部环保考核管

理机制，确保治污设施长期稳定运行。及时公布自行监测和污染

排放数据、污染治理措施、重污染天气应对、环保违法处罚及整

改等信息。 

（三）严格监督执法。各地应依法监管，强化非现场监管，

严格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制度，依法依规严厉打击污染物超标

排放、在线监控数据弄虚作假等违法行为。对无证排污、超标排

放以及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，依法依规处罚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地各部门要积极跟踪相关舆情动态，

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对治理先进的地方和企

业，组织新闻媒体加强宣传报道，增强企业责任感和荣誉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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